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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促进我市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政府投资基金运作与管理，更好发挥政府

投资基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拟草了《关于促进我市政府投资基

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

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望湖

路 318 号平湖市财政局经建科，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

字样；

2．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549206090@qq.com；

3．通过电话方式反馈：0573-85620836。

4. 通过下方的在线调查征集渠道反馈：“我有建议”模块

在线提交问题和建议。

公示期：2025 年 6 月 10 日至 2025 年 6 月 18 日 17：00 时。

（逾期无反馈 视作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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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我市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独

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属各单位：

为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推进我市

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

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1 号）和《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浙政办发〔2025〕20 号），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

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政府投资基金紧紧围绕完善我市“3+3+3”现代化产业体系，

壮大汽车及零部件、高端新材料、现代物贸三大主导产业，培

育时尚创意、数控机床、文化旅游三大特色产业，布局建设航

天航空、生命健康、软件信息三大未来产业，聚焦“募、投、

管、退”四个关键环节，促进其发挥“种子”功能，集聚社会

资本“活水”，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政府投资基金是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单独出资或与社

会资本共同出资，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社会

资本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及创新创业的投资基金。政府投

资基金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发展耐心资本，促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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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运作规范、科学高效、风险可控的政

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二、拓宽渠道，做厚基金募集

（一）多渠道开展资金募集。结合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特

点，积极争取省、嘉兴市等上级政府投资基金落地平湖或联合

设立子基金。重点与头部资本公司合作，争取市场化投资机构

等外部基金公司联合设立子基金。吸引我市民营企业、银行等

参与我市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

（二）优化产业投资类基金。产业投资类基金聚焦我市三

大主导产业、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重点加强产业引导、培育，

加大重大战略性项目投资。根据产业类型、阶段、分布特点合

理设置管理要求，突出支持重点，设立子基金或直投项目应积

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 15 年。

（三）探索创业投资类基金。创业投资类基金聚焦三大未

来产业，重点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科创平台和创新人才。

创业投资类基金，可适当提高政府出资比例，基金存续期最长

可达 20 年。

三、优化流程，做强基金投资

（一）简化投决程序。市级直接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单个

项目多次投资的按累计投资额计，下同）在 1000 万以下（含），

由市基金法人按规定程序决策，报市基金管委会办公室备案；

1000 万元以上（不含）至 5000 万元（含），由市投资审核委员

会表决，表决通过的项目报市基金管委会办公室备案；5000 万



- 4 -

元以上（不含）至 1 亿元（不含），经市投资审核委员会决通

过后，报市基金管委会审议；投资规模 1 亿元以上（含），经

市投资审核委员会决通过后，报市基金管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子基金经市投资审核委员会决通过后，报市基金管委

会审议，其中出资规模 1 亿元以上（含）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

（二）分级审批管理。严格控制新设基金，政府出资设立

基金要充分评估论证并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设立基金实行市

镇两级分级管理。市级确需发起设立基金的，在完成相应决策

流程后提级报嘉兴市审批。镇（街道）确需发起设立基金的，

在镇（街道）完成相应决策流程后报市基金管委会备案，同时

提级报嘉兴市审批。

（三）做好投前风控。契合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

通过尽职调查清单做好项目筛选。加强对标的企业的股权结构、

行业分析、竞争分析、核心技术专利、公司管理等多项指标分

析，重点评估投资领域契合度、市场发展与产业培育前景，对

需评估的投资标的投资价值进行合理估值。完善政府投资基金

投资方案，重点关注基金管理、投资计划与基金退出路径。

四、强化管控，做实投后管理

（一）夯实投后管理。市基金法人应加强投资项目投后管

理，积极通过资源整合、战略调整提升投资企业的价值，为退

出创造有利条件。一旦投资项目出现重大变动，应及时向市基

金管委会办公室备案，必要时向市基金管委会主任、副主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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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未能实现预期投资目标、造成损失或其他负面影响的，

应及时制定投资变动或终止方案，报市基金管委会审议。

（二）强化绩效评价。不定期开展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

管理，优化长周期绩效考核，重点关注政策目标综合实现等绩

效评价指标，对重大战略性项目可进行差异化考核。合理确定

评价周期，并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对基金运

作管理的“指挥棒”作用。同时开展财政、审计专项检查，重

点关注到期项目、风险项目、重大项目，必要时可穿透检查基

金管理人，切实做好风险防范。

（三）定期做好备案。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运作与管理的

指导，定期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运作情况进行监督，镇街道在

完成投资决策后应及时向市基金管委会备案，并按季度、年度

向市基金管委会办公室备案投资项目、运作管理情况等。

五、加强统筹，做优基金退出

（一）加强退出力度。以股权上市转让、股权协议转让、

回购及清算等途径退出的政府投资基金，要灵活组合策略，把

握窗口期，经市基金管委会同意后按合伙协议、投资协议约定

条款执行。

（二）优化退出方案。在综合考虑投资领域长期布局的前

提下，对未能履约项目可采取接续投资、合理延长存续期等方

式，制定退出方案并经原投资决策审定后实施，确保投资延续

性，发挥耐心资本作用，支持被投企业长期发展。对政府投资

项目出现重大风险变动的，应主动纠偏纠错，尽力止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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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回损失。

（三）加强内部控制。基金管理人应建立健全“募、投、

管、退”内部控制和廉政风险防范体系，鼓励决策过程中引入

无利益关系外部专家进行投资决策论证。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

制，对政府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程序规范、勤勉尽职，不违反

财经纪律的，应按平湖市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运作管理尽职免责

工作指引执行。

六、其他事项

（一）市级国企出资并管理的投资基金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各镇街道所属国有企业及委托各镇街道实际管理的

市属国有企业出资并管理的投资基金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并结

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投资决策管理办法，设立的投资基金报市基

金管委会备案。

（三）与上级政策不一致的，执行上级政策。

（四）本实施意见自 2025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

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